附件1
重庆市党校教师职称申报材料填报、审核及归档要求
	材料类别及名称
	具体填报归档要求

	重庆市职称破格申报表


	申报：破格申报人员填写，须按程序审核同意后加盖单位公章。区县党校申报人还须报当地区县人力社保（职改）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

存档：待所有程序完成后，将签字并盖章的表格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

	电子版个人免冠照

（1张）
	格式为jpg或png，图片大小不能超过200kb。

	思想和业务工作总结
	申报：如实全面总结“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务情况。字数建议不超过1000字，所有内容一张A4纸单面打印。

审核：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对申报人总结的内容进行把关，仔细核查其真实性。核查无误后，由单位审核人员签字署名、注明审核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存档：将签字并盖章的纸质版总结，建议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

	委托评审函
	申报：委托评审单位按要求完成签字并履行盖章手续（签字须手写）。委托评审函可在申报系统中直接下载模板。
存档：将签字盖章的纸质版评审函，建议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

	学历学位证书
	申报：仅提供本人最高学历和学位。

审核：学历、学位证书真伪分别通过“学信网”“学位网”比对查验；无法通过网络查验的，请审核人员通过本人档案进行查验。

存档：将核查无误的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拍照保存为jpg或png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图片大小不能超过200kb。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申报：主要提供任现以来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其中，有转评（确认）经历的人员还应提供转评（确认）前同一级别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所有证书仅须复印内页（有图标和文字记载部分），不得漏印、多印。复印时一证一页，保证清晰可见。所有证件复印件和相关证明材料，须按时间先后顺序整理。

审核：单位审核人员须仔细比对资格证书原件与复印件内容，对比核实无误后签字署名、注明审核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存档：将签字并盖章的职称证书复印件，拍照保存为jpg或png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图片大小不能超过200kb。

申报系统已自动绑定电子证书的人员，可不用提供证书复印件。

	教学业绩登记表


	申报：教学课时量、教学评教优良率等教学业绩证明材料，由申报人按照单位教务部门统一核查认定的数据填报。
审核：内容审核查验无误后将表格单页打印，按程序呈报教务部门负责人签字、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存档：将签字并盖章的表格，建议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

	教学获奖证书或文件
	申报：教学获奖证书或文件主要提供任现职以来的党校系统精品课、教学比赛决赛等获奖证书（或获奖通报文件）等材料。申报人应严格对照渝人社发〔2021〕35号文件规定的教学条件提供相关教学获奖证明。不要提交与文件不符（或不相关）的教学获奖材料。

审核：单位审核人员须仔细核查获奖证书或文件的真实性。

存档：内容审核无误后，扫描获奖证书（或文件）原件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扫描时应坚持“一个证书”或“一个文件”扫描为一文档，同时拥有获奖证书或通报文件的，可将其扫描为一个文档。

	论文、论著

学术、技术报告

获奖及成果
	申报：申报人应如实提供论文（含报刊理论文章）、个人专著、课题项目、资政报告、科研获奖等成果原件，且必须是与申报学科（专业）相同（相近、相关）的成果，并且是本人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不得提交涉密、涉意识形态问题、涉学术不端问题的材料。不符合以上要求的申报人，其申报将不予受理。

审核：推荐单位应对申报人的业绩成果进行审核把关，重点审核把关材料中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学术不端、材料缺页漏项、成果超出规定时限、成果不符合职称申报条件要求等问题。其中，论文应进行网上查验，并提供查验证明截图（须审核人员签字、注明审核日期、加盖单位公章），即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主页的检索截图，三个网站任选其一。

存档：所有业绩成果建议按照以下要求，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每一项成果的全部证明材料应单独保存为一个pdf文档。

（1）项目课题仅需扫描结项通知原件，不提供立项或未结项课题资料。

（2）个人专著须扫描封面到目录的所有页码以及版权页、后记、封底。

（3）论文须扫描经单位签字盖章的查验证明以及发表期刊的封面、版权页、全部目录、论文正文全部内容以及封底。其中，报纸理论文章应彩色扫描报刊原件，也可截取电子刊对应版面信息并下载发表文章的全部内容。SCI、SSCI论文须提供论文原文及其中文译文，包含中科院大类分区情况等关键信息的文献检索报告（科技查新报告）。
（4）决策咨询报告须扫描有“领导签批字样”页（或签批报告单）以及决策咨询报告原件的全部内容（含作者信息）。决策咨询报告原则上必须全文全页扫描原件，不得将签批页与资政报告正文拆分处理；若无法取得报告原件，须提供采纳单位出具的加盖公章的采纳证明（如抄告单等），单位审核人员须核验其真实性并签字署名、注明审核日期、加盖单位公章。若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则不予认定，责任自负。
（5）科研获奖须全页扫描，保证获奖等次、颁奖机构、颁奖日期、获奖名称、署名排序等信息清晰可见。
论文、著作、项目课题、资政报告和科研获奖应先按级别分类，每一类再按发表时间（结项时间、签批时间、获奖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扫描时应保证清晰可见，否则不予认定。

	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
	申报审核：从存档机构中直接调取相应年度考核表进行扫描。

存档：建议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

	近5年继续教育登记表
公需科目考试合格成绩单
	申报：主要提供任现职以来（一般为近5年来）的继续教育情况和公需科目考试合格成绩单。继续教育情况须由申报人所在单位按年度核查后，统一填写登记表（继续教育登记表可在申报系统中直接下载模板）。

审核：审核查验无误后，将登记表用A4纸打印，并按规定程序提交人事部门核验，同时呈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含公需科目考试合格成绩单）。继续教育学时要求请参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执行。
存档：将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继续教育登记表以及公需科目考试合格成绩单，建议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上传申报系统。其中，继续教育学时登记表扫描保存为一个文档，近5年公需科目成绩合格单全部扫描合并保存为一个文档。

	其他注意事项
	申报人须按要求进行申报并提交材料，推荐单位应严格对照申报人提供的材料进行逐一审核，并建立审核台账、及时保存相应材料存档。

申报人在正式网上申报时，只能上传经单位统一审核存档备案的材料，不得私自上传未经审核的材料。建议各单位统一保管已审核的材料（电子版），待网上申报系统开放后统一发送申报人进行网上填报。

单位审核人员在网上申报审核环节，发现申报人提交了与审核登记台账不符合的材料时，应及时删除或退回申报人整改后重新提交。





